福建江夏学院横向项目合同

合同编号：            
  项目名称        横向项目合同

　　

委托方（甲方）名称：                                   
地址：                                                
法定代表人：                         
纳税人识别号：                       
银行账号：                           
开户行：                             
联系人：         电话：          电子信箱：            

单位固定电话:            
受委托方（乙方）：福建江夏学院　　　

地址：福建省福州地区大学新校区溪源宫路2号 　

纳税人识别号：12350000565380303M   

银行账号：35001880007052536147

开户行：建行福州城南支行

法定代表人：陈国龙

授权代理人：  吴军梅          (科研处处长）

项目负责人:         电话：          电子信箱：         。

本合同签约双方就本合同书中所述服务内容、成果权益、收益分配、费用支付、违约责任以及相关内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合同双方就                    

                     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由签约双方共同恪守。  　　

第一条　项目名称：                                   。

第二条　服务合同的内容、方式和要求 　　

1．服务合同的内容:                                   ；

2．方式:                                             ；

3．要求:                                             。

第三条　合同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1．合同履行期限：                                    ；

2．合同履行地点：                                    ；

3．合同履行方式：                                    。

第四条　甲方为服务方提供条件

提供资料、数据、样品、材料等包括：                   。

提供上述条件时间：                                   。

本合同履行完毕后，上述技术资料和条件按以下方式处理： 

                （填写指导：选择以下两种方式（1）各方独立存档（2）将原技术图纸和技术文件交还原权利人）。

第五条　验收标准和方法

验收方式：鉴定会、专家评估或由甲方单方认可即视为验收通过。
第六条　经费和支付方式

1．经费：乙方完成科研项目所需要的经费人民币（大写）  

                               元整，由甲方承担。

具体使用约定如下                                 （填写内容可参考经费预算表），或见附件经费预算表                。
2．经费由甲方               （一次、分期）支付乙方。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   

（1）一次性支付：                                      ；
分期支付：                                       。

3．乙方要开具的票据为：           。请选择其中之一：

（1）福建省增值税普通发票；

（2）福建省增值税专用发票。

第七条　违约责任 　　

双方确定，按以下约定承担各自的违约责任：

甲方：  甲  方违反本合同第     条约定，应当            

                                              （支付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乙方：  乙  方违反本合同第      条约定，应当           

                                              （支付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第八条　成果收益归属 　　

在履行本科研合同直接产生的成果，知识产权约定如下：                                                    （包括相关知识产权的归属和分享，如研究成果的署名、申报奖励和后续研究中的使用权等）。

在履行本合同中，甲方利用乙方提供的资料和工作条件完成的新成果，属于甲方所有；乙方利用甲方提供的资料和工作条件完成新的成果，属于乙方所有。 

第九条  保密 　　

双方保证对在讨论、签订、执行本协议过程中所获悉的属于对方且无法自公开渠道获得的文件及资料予以保密。未经该资料和文件的原提供方同意，另一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该商业秘密的全部或部分内容；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保密期限为              。

第十条　合同的变更 　　

本合同履行期间，发生特殊情况时，任何一方如需变更本合同，要求变更一方应及时书面通知另一方并征得同意后，双方在规定的时限内（书面通知发出         天内）签订书面变更协议，该协议将成为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未经双方签署书面文件，任何一方无权变更本合同；否则，由此造成对方的经济损失，由责任方承担。

第十一条  双方约定本合同其他相关事项为：               

                                                         。

第十二条　合同的效力

本合同自双方或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有效期为         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第十三条  其它

1．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2．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一式    份，甲方    份，乙方     份，每份具有同等效力。

3．双方履行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后，本合同即行终止。

附：经费预算表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福建江夏学院

授权代理人（签字）：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经费预算表
	负责人
	
	主要成员
	

	经费总额：

	开支范围
	金额
	具体用途
	备注

	直
接

费

用
	设备费
	　
	购置设备和设备耗材等
	

	
	材料费
	　
	各种原材料、辅助 材料、低值易耗品等　
	

	
	测试化验加工费
	　
	检验、测试、化验及加工 等费用　
	

	
	燃料动力费
	　
	相关仪器设备、科学装置等运行发生的水、电、气、燃料消耗等费用　
	

	
	会议费/差旅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支付会议费、差旅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等　
	

	
	人员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
	　
	支付人员费、劳务费及专家咨询费等　
	

	
	出版物/文献/知识产权事务/印刷/信息传播费
	　
	项目研发过程中需要支付的出版费、文件搜集费等　
	

	
	协作费
	　
	支付给外单位的研究经费和项目服务的费用　
	

	
	通讯费
	　 
	办公场所固定电话费、网络费、移动电话费　
	

	
	业务与条件改善费
	　
	包括办公条件改善，接待餐费、市内交通费、汽车燃料费
	

	
	其它支出
	　
	指项目研究过程中发生的除上述费用之外的 其他直接支出
	1.该项总金额10%以下
2.开税票必填5%以上

	间接费用
	管理费
	　
	学校管理费　
	5%

	合   计
	￥：
	（大写）：


说明：1．本表作为福建江夏学院横向项目合同的附表，在合同有特殊约定、需要填写时采用；
立项后校内预算表须依此填写，原则上不能调整预算；

2．适用 《福建江夏学院横向项目及经费管理办法》的项目,无须填写本表，且签订合同时无须附上；立项后须填写校内预算表，依学校横向项目管理办法预算。

3．开支的各项名目均有具体要求，填写前请务必认真阅读 《福建江夏学院横向项目及经费管理办法》。

此说明若作为合同附件，正式打印时请删除！！



